
读者李荔 （化名） 在咨询时
说， 他置办有两处房产。 由于这
些房产面积和所处地段不同， 因
此价值有较大悬殊。 现在， 他想
订立一份遗嘱， 将两处房产确定
为由两个儿子各自继承一套。 在
他无法亲自书写遗嘱的情况下，
一位朋友说可以通过手机录像的
形式订立遗嘱， 录像时只要请2
个见证人在场见证即可 ， 很方
便。 他对这样说法半信半疑。

他想知道： 为确保录像遗嘱
的合法有效性， 在订立录像遗嘱
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法律分析
录像遗嘱是遗嘱人表达遗嘱

内容并用录像的方式记录而成的
遗嘱， 它属于 《民法典》 规定的
6种遗嘱形式之一。

订立录像遗嘱， 首先要符合
遗嘱的实质要件 。 根据 《民法
典》 规定， 遗嘱的有效条件包括
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两个方面。
6种遗嘱形式有效的实质要件是
相同的， 具体包括： 第一， 遗嘱

人须有遗嘱能力， 即遗嘱人立遗
嘱时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 ， 能清晰 、 完整表述遗嘱内
容。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
事 行 为 能 力 人 所 立 的 遗 嘱 无
效 。 第二 ， 遗嘱必须表示遗嘱
人的真实意思， 受欺诈、 胁迫所
立的遗嘱无效， 遗嘱人在神志不
清的状态下所立的遗嘱也无效；
第三， 遗嘱内容应当明确、 具体
且合法。

此外， 遗嘱人应当对遗产的
具体分配方式、 分配对象等关键
内容作明确表述。 所立遗嘱不得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 不得损害国家、 集体和他人
的合法权益， 如遗嘱须为缺乏劳
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
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遗嘱中应
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 另外， 立
遗嘱人只能处分属于自己的那部
分财产， 而不能处分夫妻共同财
产中属于配偶的财产部分。

立遗嘱时， 形式要件也十分
重要。《民法典》 对遗嘱的形式要
件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实践中，遗

嘱因不符合形式要求或者因形式
瑕疵被认定无效的情况并不少
见。 关于录像遗嘱的形式要件，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条规
定：“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
证。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
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
及年、月、日。”据此，在立录像遗
嘱时要注意以下方面：

一是遗嘱人应当自主、 独立
表达遗嘱内容， 既不能由他人转
述， 也不能采用他人发问、 遗嘱
人作答的方式。

二是应当有2个以上的见证
人在场见证。 见证人除应当具有
见证能力外 ， 还必须是与继承
人、 受遗赠人无利害关系的人，
继承人、 受遗赠人不能作为见证
人。 见证人要到场见证， 参加录
像遗嘱制作的全过程。

三是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
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 从
而确认其真实身份。 遗嘱人和见
证人应当展示其肖像， 上半身尤
其是面部应当清晰入镜。 在记录

肖像的同时用口述或其他方式表
明其姓名， 不可仅在载体或封存
材料上补充签名。

四是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
录像中记录年、 月、 日。 由于遗
嘱的设立时间是判断遗嘱的真实
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因此，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像的过
程中用口述或其他方式表明遗嘱
设立的时间， 不可仅在载体或封
存材料上标注日期。

五是确保形式完整性， 要做
到全程 “一镜到底”。 录制视频
时， 应选择光线充足的地方， 录
像画面和声音音质应当清晰稳
定， 避免暂停、 剪辑或拼接， 也
不能出现忽明忽暗、 断断续续的
情 况 ， 确 保 视 频 的 连 续 性 和
完 整 性 。 另外 ， 要注意保存原
始视频。 因为视频容易被技术篡
改， 复制的录像往往不能作为证
据使用。

综上， 唯有严守上述各方
面要求 ， 才能让 “镜头下的遗
愿” 真正具有法律效力， 具有可
执行性。 潘家永 律师

某建设工程公司在施工时发
生安全生产事故， 并因此受到有
关部门巨额经济处罚。可是，该公
司为减少损失竟依据内部制度规
定，对总工程师罚款两次。对此，
法律支持吗？

施工项目发生基坑坍塌
事故， 公司对职工进行两次
罚款

2017年8月2日， 张旭勤 （化
名 ） 入职公司担任总工程师一
职， 双方先后签订两次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该公司 《安全生产奖
惩和事故责任追究实施细则》 第
6条、 第9条， 以及 《节能减排和
环境保护管理规定》 第11条均规
定： 同一项目发生两次因环境污
染问题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的 ，
对项目部主要负责人、 分管负责
人给予通报批评， 并处1万元至3
万元经济处罚， 给予项目经理等
相关责任人行政处分。

2021年8月16日 ， 公司收取
张旭勤转账交付的罚款2万元 ，
原因是在公司承建的项目施工中
发生基坑坍塌事故， 相关人员包
含张旭勤应当受到处罚。 2023年
4月3日 ， 公司收取张旭勤罚款
1800元 。 2023年11月6日 ， 张旭
勤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2024年11月4日 ， 张旭勤以
公司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 ， 请求裁决公司返还上述罚
款。 经审理， 仲裁机构于2025年
2月 21日裁决公司返还张旭勤
2021年8月16日罚款2万元、 2023
年4月3日罚款1800元。

公司能否对职工进行罚
款， 争议双方认识不一

公司不服仲裁机构裁决， 向
一审法院诉称， 张旭勤先后两次
向公司交纳的款项， 系其对在职
期间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赔
偿， 并非工资差额。 张旭勤在案
涉工程中担任项目总工程师一

职， 属于项目最高技术领导， 就
项目的施工技术对项目经理负
责。 2021年3月21日下午 ， 项目
地块发生地基坍塌事故， 致使公
司受到上级主管部门通报批评并
暂停公司参与投标资格2个月的
处罚， 同时， 公司受到罚款600
万元的经济损失。 对此， 张旭勤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公司认为， 其对张旭勤进行
处罚是有依据的。 2021年7月16
日， 公司依据 《安全生产奖惩和
事故责任追究实施细则》 相关规
定， 对包括张旭勤等在内的30名
职工作出处罚。 其中， 对张旭勤
罚款2万元， 警告处分1次， 1年
内1票否决评优评先 。 2022年10
月14日， 因案涉项目未按照规定
使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工程渣
土， 公司被主管行政机关罚款1
万元。 2023年3月7日， 公司依据
《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管理规定》
第11条规定对包括张旭勤在内的
5名项目责任人进行罚款， 其中，
张旭勤被罚款1800元。 鉴于张旭
勤在职期间疏于管理， 给公司造
成严重事故并产生巨大经济损
失， 公司依据内部规章制度对其
进行罚款并无不妥， 且罚款总额
均未超过张旭勤年收入的10%，
符合法律规定。

此外， 公司主张张旭勤交纳
2万元罚款时间为2021年 8月 16
日、 交纳1800元罚款时间为2023
年4月3日， 根据 《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 第27规定均已超过仲裁
1年的仲裁时效， 仲裁裁决认定
公司应当向其返还案涉罚款于法
无据。

张旭勤答辩称， 公司对他的
经济处罚无法律依据， 不合法也
不合理。 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 公司对其进行罚款是
依据公司规章制度作出的， 而国
家法律法规均未授予企业对职工
进行罚款的权限。 也就是说， 公
司不是行政机关， 也不是司法机
关， 没有行政处罚的权力。 根据
《劳动法》 第50条规定， 公司对

职工的罚款行为属于克扣工资，
不符合法律规定。 相关经济处罚
无效， 应当依法退还罚款。

其二， 根据有关部门对事故
作出的原因分析， 可以看出案涉
事故并非其个人造成的， 而是事
故直接责任人强令冒险作业、 违
规指挥造成的安全生产责任事
故。 且其担任总工程师的职责是
主管技术和质量， 并不主管安全
生产工作， 其岗位职责也与安全
责任事故无因果关系。

其三， 公司称其在职期间疏
于管理 ， 没有事实依据 。 事实
上， 其在职期间一直勤勉尽责，
从2020年初任职起施工项目产值
连续多年稳居公司前列， 且为公
司获得多项荣誉。 其于2024年11
月4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根据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27条
第1款、 第2款规定， 双方劳动关
系于2023年11月6日解除 ， 未超
过1年仲裁时效。

无证据证明安全事故系
由职工引起， 公司被判返还
罚款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当事人
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
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
据的事实， 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
明，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
作出判决前，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
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
张的， 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
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根据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16条规定， 因劳动者本人原因
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 用
人 单 位 可 按 照 劳 动 合 同 的 约
定 要 求其赔偿经济损失 。 经济
损失的赔偿， 可从劳动者本人的
工资中扣除。 但每月扣除的部分
不 得 超 过 劳 动 者 当 月 工 资 的
20%。 在损失成立、 损失由劳动
者造成的情况下， 还需具备劳动
者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要件，
用人单位才可依据约定要求劳动

者承担责任。
本案中， 张旭勤交纳给公司

的罚款实质上为赔偿款。 公司主
张 其 罚 款 有 合 理 依 据 ， 但 其
提 供 的总工程师岗位说明书 、
处罚决定等证据无法显示张旭勤
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亦无法显
示系因张旭勤个人过失导致事故
的发生。 从双方提交的证据中，
也 无 法 看 出 双 方 就 赔 偿 损 失
进 行 了相关约定 。 因此 ， 一审
法院认定公司对张旭勤进行罚款
并无合理性和合法性， 应当全额
返还相应罚款。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返
还张旭勤案涉2笔罚款合计2.18
万元 。 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
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于近日判决
驳回公司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行政处罚法 》 第 2条规

定 ：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
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以减损权益
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
行为。” 该法第3章 “行政处罚的
实施机关” 第17条规定： “行政
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
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由
此可见 ， 罚款属于行政处罚性
质， 需由法律、 法规和行政规章
设定的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在法
定职权范围内行使。

根据 “法无授权不可为” 原
则， 公司并非行政机关， 也不是
司法机关， 其作为民事主体不具
有行使处罚权的资格， 无权对职
工进行罚款。 因此， 公司制定的
《安全生产奖惩和事故责任追究
实施细则》， 无论是否经过法定
民主程序 、 是否已经向职工公
示， 均因其不具有罚款权而没有
法律效力。 在公司无证据证明案
涉事故系由张旭勤的失职或过错
造成的情况下， 其因安全生产受
到有关部门处罚理所应当， 不得
向张旭勤转嫁损失。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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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2024年12月， 我达到退

休年龄后与公司的劳动关系
终止， 并开始领取养老保险
金。 当时， 公司考虑到技术
特长， 决定对我返聘留用，
但未再为我缴工伤保险。 前
几天， 我在向徒弟传授技术
时遭受事故伤害。

请问： 我这种情况是否
属于工伤 ？ 能否享受工伤
待遇？

读者： 窦海民 （化名）

窦海民读者：
首先， 您的情况不属于

工伤， 不能享受工伤待遇。
《劳动合同法》 第44条

规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劳动合同终止 : （1） 劳
动合同期满的； （2） 劳动
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的……”

《工伤保险条例》 第18
条规定： “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
工伤认定申请表； （2） 与
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包
括事实劳动关系） 的证明材
料……”

根据上述规定， 工伤认
定应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
在劳动关系为前提。 由于您
已经退休并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 所以， 您与公司之间并
不存在劳动关系， 不能申请
工伤认定。

其次， 退休返聘人员因
提供劳动造成人身损害时，
应当按照劳务关系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32
条第1款规定： “用人单位
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
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
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而提起
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按劳
务关系处理。”

关于责任划分， 《民法
典》 第1192条规定： “个人
之间形成劳务关系， 提供劳
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 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
权责任。 接受劳务一方承担
侵权责任后， 可以向有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
方追偿。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
务受到损害的， 根据双方各
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提供劳务期间， 因第三人的
行为造成提供劳务一方损害
的， 提供劳务一方有权请求
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也有
权请求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
偿。 接受劳务一方补偿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根据上述规定， 可以将
退休返聘人员人身损害情形
分为两类： 一是退休返聘人
员在执行工作任务中因劳务
遭受损害， 这种情况根据退
休返聘人员与聘用单位各自
的过错确定损害责任范围；
二是退休返聘人员在执行工
作任务过程中因第三人行为
造成损害， 这种情况则应由
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
单位也有给付补偿的义务，
单位在承担补偿责任后可向
第三人追偿。

张兆利 律师

退休返聘受到事故伤害
能否享受工伤待遇？

通过录像形式立遗嘱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公司不得依据内部规定向职工转嫁损失
因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受到巨额经济处罚


